
附件2
昆明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五华大队执法站所外观标识维修和规范

公开比选评分办法

一、总则

此次评分采用综合评标法，满分为100分。

根据申请方提供的比选申请材料进行综合评分。

综合评分按照从高到低进行排序，以得分高者为中选单位。若最高评分出现两家或以上申请方的得分相等，则比选报价低者中选，若比选报价仍相同，则采取现场抽签的方式确定最终中选单位。

二、评分细则

1.报价（15分，参照附件1）

本项目对申请方的报价进行评分，以各申请方的比选报价金额为准。申请方报价不得超过本项目预算金额。若比选文件中出现报价方面的计算或表达上的矛盾、错误等，则取消比选资格。

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我单位执法场所外观标准化要求且比选价格最低的申请方报价为基准价，本项得分为满分15分。其他申请方的报价得分按下列公式计算：

比选报价得分=（基准价/报价）×15分。
2.服务方案（30分）

对申请方的服务方案进行打分，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方案的完整度，详细程度，对项目的理解和需求的针对性，应急响应程度，项目进度安排的合理性，与本项目采购特点的契合程度等，0分＜得分≤30分。

3.服务保障力量（20分）

对申请方在场所外观改造、装修类项目业务方面具有的人员、技术力量、硬件设施等进行打分，0分＜得分≤20分。

比选文件中须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否则“服务保障力量（20分）”这一项不得分。

4.服务质量和保密承诺（15分）

对申请方的服务质量承诺的内容具体性和完善程度，可行度，违约承诺详细度、保密承诺等进行打分，0分≤得分≤10分。

5.廉洁管理措施及承诺（10分）

对申请方的廉洁管理措施内容明确程度，可行度，具体违约承诺详细程度等措施和承诺进行打分，0分≤得分≤10分。
6.经营业绩（10分）

对申请方自2022年1月1日起至今，承接过的场所外观改造、装修类项目进行打分，2分/个，满分10分。
需提供经营业绩证明材料（项目合同或中标通知书或业主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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